

关于做好2018年一季度“双公示”第三方评估有关工作的紧急通知
各有关单位：
接省发改委《关于做好2018年一季度“双公示”第三方评估有关工作的紧急通知》（晋发改财金函[2018]337号）通知，5月中旬，国家发改委委托新华信用将启动山西省2018年第一季度的“双公示”第三方评估工作。届时将通过抽签方式确定3个地市进行评估。为进一步推动“双公示”工作按照国家要求有效落实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评估时间
2018年度“双公示”工作第三方评估每季度开展一次。第一季度的时间安排如下：
5月中旬，评估机构入场启动实地评估工作。 
6月初，评估机构完成2018年一季度评估工作，与有关地方确认评估结果，并上报评估报告。 
6月中旬，组织评审专家对评估报告进行核验，并对相关评估机构打分。
[bookmark: _GoBack]7月，向各地方通报评估结果并发送评估报告，督促相关地方整改，并启动二季度评估工作。
二、评估方式
评估工作采用“线上评估+实地调研”相结合的方式。各省抽取3个省直单位和3个地市作为被抽查对象。被抽查部门的“双公示”评估结果将纳入全省“双公示”工作最终评估结果。
三、评估内容
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各省“双公示”工作的评估内容主要包括：“双公示”目录编制和公开情况、建立“双公示”专栏情况、累计数据量占比、季度上传数据覆盖范围、季度数据更新情况、季度数据质量等六个方面。实地检查双公示台账，在线核实各省“双公示”专栏和“双公示”目录公示情况，在线核实“双公示”数据公示情况及时效性。
（一）实地评估内容
（1）“双公示”工作开展情况
①被抽查部门“双公示”工作牵头部门，具有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权力的部门有哪些（即“双公示”工作涉及哪些部门），“双公示”工作业务流程；
②本部门“双公示”目录编制及公示情况；
③本部门“双公示”信息在哪个网站公示，信息上报途径，周期，报送方式等。
（2）核实“双公示”台账的完整性。
（3）按照“被抽查部门资料确认单”，向被抽查部门收集资料和信息。“双公示”台账可为复印件或电子版的打印件，均须加盖部门公章。“双公示”目录包括电子版以及电子版的打印件（加盖部门公章）。
（二）在线监测
1、“双公示”目录编制及公开情况
被抽查部门的“双公示”目录是否在本部门或本级政府网站公布，是否全部公布。
2、数据质量
（1）逐条核实“双公示”台账中各条信息是否都在网上公示。
（2）台账要求列明：行政决定日期、台账公示日期、网上公示日期、是否超过7个工作日。
四、工作任务
1、明确“双公示”工作机构、责任领导、责任人
各单位要明确“双公示”工作责任领导、牵头部门、工作负责人及联络员，确定本单位“双公示”信息报送流程。从信息产生、汇总、上报各个环节明确工作责任人。
已建立机制的单位，要准备好纸质版文件备查。未建立机制的单位，抓紧出台工作机制。完成时间：5月22前。
2、编制 “双公示”目录
具有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权力的所有部门，都要编制本部门的 “双公示”信息目录。 “双公示”目录要依据单位权力清单编制，不得遗漏。可以有没产生信息的目录，但不能缺项。“双公示”目录要在本部门网站公示。（“双公示”目录模板见附表1）
已编制并上报目录的单位，准备好纸质版待查，没编制的，抓紧时间梳理，并上报市发改委公示。完成时间5月22日前。
3、建立“双公示”信息台账
各单位要根据本单位做出的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建立“双公示”信息台账。台账样表按照附表2、附表3的样式建立，纸质电子均可。
“双公示”信息台账可将本单位已公示的信息按时间顺序整理到一起，连号排列，不得断号、重号。台账显示的信息数量是考核各单位双公示工作的基础资料，是打分的基数，各单位要重视台账的建立。完成时间5月22日前。
4、公开“双公示”信息
各单位要根据部门“双公示”信息目录，抓紧梳理2018年以来产生的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信息（存量信息），通过长治市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报送，并在“信用中国（山西长治）”网站公示。今后各单位要在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“双公示”信息（新增信息）产生后7个工作日内上网公示，确保信息公示的及时性。
 “双公示”信息数据的总量、更新频次、数据的完整性、及时性是考核工作的主要指标，所占比重很大，各单位都公示信息要做到及时、准确、完整、全量公示。各单位如果有未公示的存量数据，一定要抓紧公示，确保全公示、无遗漏。
五、工作要求
1、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
评估工作的检查方式是实地核查和在线监测共同进行，随机抽签决定抽检单位，被抽到的单位将代表山西省参加评估，直接影响山西省在全国的排名。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开展“双公示”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加强工作领导，认真对待本次第三方评估工作，确保评估工作不丢分，不拉全省后腿。通过查漏补缺健全工作机制，完善工作台账，持续高效做好“双公示”工作。
2、把握时间节点，做好评估准备
各单位要把握好时间节点，落实好各项工作任务，将双公示信息目录及相应信息报市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公示，市发改委市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与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对接，实现适时共享。设立网站的部门，要在本部门网站设立“双公示”专栏进行公示。
第三方评估工作每季度都要进行，所有单位都有可能被抽到，本次未抽到，下次也可能抽到，各单位都要做好充分准备，随时准备迎接国家的第三方评估。
3、信息上传方式
各单位“双公示”信息通过登录长治市信用信息共享平台“http://59.195.96.142/cz_share/”，用本单位账号和登录密码登录后按照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模板上传。双公示目录编制好后电子版发送至电子邮箱，邮箱地址：“xinyongchangzhi@163.com”。附表电子版下载：“信用中国（山西长治）”http://xyfgw.changzhi.gov.cn/，点击“资料下载”栏目，自行下载。
附表1：长治市XXX局“双公示”目录（模板）
附表2：长治市XX局行政许可台账
附表3：长治市XX局行政处罚台账
附表4：长治市“双公示”工作责任人信息表
附表5：“双公示”第三方评估被抽查部门资料/信息确认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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